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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化之發展沿革 

張添晉*、姚凱富** 

 

摘    要 

早期的台灣在垃圾處理皆以掩埋處理，然而因衍生出土地及環境衛生問題，政

府開始重視垃圾處理問題，並制定公布廢清法規範廢棄物清理問題，廢棄物處理以

掩埋為主，許多專家學者發表具前瞻性之焚化與資源化之文章，在社會的蓬勃發展

下廢清法大幅修正，基於永續發展原則與環境、社會及經濟兼籌並顧，有關單位根

據廢清法規範制定公布相關法規及方案的推動，廢棄物清理已由管末處理轉換至回

收利用、減廢減容及污染預防，透過推動環保科技園區計畫及清潔生產中衛體系，

從源頭設計至產品使用，協助企業有效建立產品設計及整合管理系統，建立循環型

社會及開創全球化環保市場，在政策指引及學者專家技術層面之努力，朝向零廢棄

及循環境社會體系與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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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台灣光復至民國 50 年間，台灣地區之垃圾貯存方式是將垃圾倒入偏僻角落或

戶外設置之公共垃圾箱，因缺乏管理且易於損壞又不合衛生，自民國 51 年起台北

市衛生局開始推行家戶用加蓋垃圾桶貯存垃圾以符衛生要求，並立即展開定時、定

點、定線之清運工作。台灣省亦自民國 57 年度開始展開該項工作，陸續開始使用

密封式垃圾車直接運至垃圾處理場或轉運站，其處理方式則由日據時期建造之大龍

峒，古亭、大安等 3 座日式簡易焚化爐每天焚化處理 28 公噸外，其他全部皆以低

窪地傾倒掩埋處理。由於當時人口密度並不高，而且偏僻地區可掩埋的地方尚多，

故尚未發生找不到掩埋土地的問題，至民國 50 年至 60 年間，人口快速成長，工商

業發達，相對的垃圾量亦快速增加；另一方面，日據時期建造之 3 座焚化爐也因空

氣污染問題及使用過久報廢，以及當時做傾倒掩埋處理之偏僻地區的土地漸被開發

利用，衍生出垃圾露天堆置問題及掩埋之土地也越來越難尋覓並嚴重影響環境品

質，省政府開始重視並檢討廢棄物處理問題 [1]，在歷經數十年間，台灣地區廢棄物

清理在法規面、管理制度面上有所重大的改革，經濟部工業局於民國 71 年起所發

行之工業污染防治季刊，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化領域於各階段有重大之發展與變革。 

我國廢棄物清理之歷年發展沿革如圖 1 所示，茲就廢棄物清理在法規面、行政

管理制度面之發展沿革，以及工業污染防治季刊所發表有關於廢棄物清理之文章加

以整理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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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廢棄物清理之發展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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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廢棄物清理之立法沿革 

民國 63 年 7 月，我國政府制定公布「廢棄物清理法」(以下簡稱廢清法)，公

布時全文僅 28 條，並於民國 69 年 4 月修正部分條文。由於台灣社會與經濟之快速

起飛，致使社會經濟環境產生大幅變化，社會型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轉變為蓬勃發

展的工商業社會，大量的人口與產業所帶來之廢棄物已造成環境負荷並影響到環境

品質。廢棄物之種類及性質亦由最初性質簡單之農業廢棄物逐漸轉變至工商業社會

廢棄物，其種類數以萬計且成分複雜，為了因應社會環境的快速變遷及其所帶來之

廢棄物種類與性質的交錯複雜，我國政府復於民國 74 年配合行政院衛生署環境保

護局升格為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廢清法亦隨著社會脈動進行大幅修正，民國 74 年

6 月修正公布全文共 36 條，其間經過 7 次修正後，於民國 90 年 12 月修正公布全

文共 77 條，至民國 93 年 6 月及 95 年 5 月 2 次修正獎勵及處罰之條文內容後公布。

廢清法在經歷年數次修正公布當中，許多相關的法令亦根據廢清法的規範內容，在

民國 78 年 5 月，制定公布「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理方法及設施標準」；民國 86

年 4 月制定公布「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法」。  

廢棄物清理法於民國 90 年 12 月修正公布後，依廢棄物清理法第三十九條規

定，事業廢棄物之再利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理。目前在內政部、

財政部、經濟部、教育部、交通部、衛生署、農業委員會及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八部

會已發布所管事業之事業廢棄物再利用管理辦法，事業將其事業廢棄物自行或送往

再利用機構做為原料、材料、燃料、工程填料、土地改良、新生地、填土（地）或

經各部會認定之用途行為。  

另為澈底解決廢清法及相關行政命令對於一般廢棄物、一般事業廢棄物及有害

事業廢棄物之回收再利用之法源各異，造成同一類廢棄物，因產源不同，其回收責

任不同之差別待遇，及為達成促進資源永續發展與兼顧環境保護及經濟發展的目

的，特別在民國 91 年 7 月制定公布了「資源回收再利用法」(以下簡稱資再法)，其

條文內容除規定需強制再利用之事業外，並納入輔導及鼓勵之機制，包括投資抵減

及獎勵表揚之相關措施等，將使資源回收更具積極正面意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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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廢棄物清理之管理沿革 

3.1 一般廢棄物之管理沿革 

台灣地區垃圾處理在民國 73 年以前，大多為任意棄置，即有設置垃圾處理設

施亦甚簡陋，在垃圾掩埋土地不足且不符合衛生條件的情況下，為有效處理垃圾，

行政院於民國 73 年通過經濟建設委員會所提之「都市垃圾處理方案」，並經行政

院衛生署依據方案原則研擬「都市垃圾處理計畫」為期六年時間，垃圾處理情形主

要以掩埋為主 [3]，並協助地方政府興設符合衛生條件之垃圾掩埋場，以妥善處理垃

圾，至民國 78 年時，以衛生掩埋處理者共計 104 處，處理率為 59.1%；以焚化處

理者僅新店市、蘇澳鎮及湖口鄉三處，處理率為 1.5%，其他處理方式包括堆肥、

任意傾棄、就地燃燒及填充低地。然而，隨著環保意識逐漸高漲，民眾對環境品質

要求日漸提升，在垃圾掩埋場用地越來越難得取得情形下，而垃圾焚化技術趨近成

熟及民眾意識方面有許多新的發展，為了更有效率的處理垃圾，行政院於民國 80

年核定「垃圾處理方案」[4]，該方案主要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進行垃圾處理，建

立推動使用者付費、督導廢棄物之分類、回收等制度，並訂定台灣地區垃圾資源回

收(焚化)廠興建計畫，推動鼓勵公民營機構興建營運垃圾焚化廠推動方案，由政府

興建 21 座垃圾及結合民間再興建 15 座垃圾焚化廠，以達到垃圾焚化處理目標，在

垃圾處理上，已由過去傳統的掩埋處置轉變為以「焚化為主，掩埋為輔」之垃圾處

理方式。  

民國 86 年 4 月，依據廢棄物清理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公告「一般廢棄物回收、

清除、處理之運輸、分類、貯存、排出、方法、設備及再利用，應符合中央主管機

關之規定，其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制定公布「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理辦

法」，行政院環境保護署即自當年起推動「資源回收四合一計畫」，結合社區民眾、

回收商、地方政府(清潔隊)及回收基金等四者，全面實施資源回收、垃圾減量的工

作，鼓勵全民參與並強化回收點設置，暢通回收管道，建立開放的回收清除處理市

場，利用嚴密稽查管制作業，建立業者公平合理之繳費制度，推動輔導回收處理廠

商、技術及再生品之使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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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利用，減輕環境負荷，

建立資源永續利用之社會，於民國 91 年 7 月制定公布「資源回收再利用法」，行

政院並於民國 92 核定「垃圾處理方案之檢討與展望」，檢討我國垃圾處理方式，

其歷年垃圾處理方式及妥善處理率如圖 2 所示。在廢棄物清理上強調源頭減量、資

源回收再利用，而傳統中間處理及最終處置設施朝向重視低危害、高效率處理方

式，並規劃未來 20 年的垃圾處理方向來推動垃圾零廢棄，預訂於 96 年以後，除偏

遠地區外，垃圾將不進掩埋場，且處理前之總減量目標達到 25%，100 年總減量達

到 40%，109 年總減量達到 75%，將資源有效循環利用，逐步達成垃圾全回收、零

廢棄之目標 [4]，期與先進國家同步建立零廢棄之循環型社會。  

 

 

圖 2  台灣地區垃圾處理沿革 [5] 

 

3.2 事業廢棄物之管理沿革 

民國 88 年 7 月發生汞污泥棄置柬埔寨事件後，立法院主動緊急提案，並通過

修正公布廢清法，針對事業廢棄物之清理責任進行明確之規範，以有效嚇阻不法廢

棄物清理事件繼續發生，並明定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權責，該次所修訂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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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歷次以來影響產業最深、最廣之一次。廢棄物清理法在民國 88 年 7 月修正前，

事業廢棄物之清理係由事業機構自行負責，政府並未積極介入，環保署雖積極輔導

民營代清除處理業的成立與運作，但因業者間惡性競爭及違規處罰過輕，導致事業

廢棄物到處流竄。直至廢棄物清理法在民國 88 年 7 月修正後，便賦予工業區及科

學園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規劃設置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之責任，並明列刑責及造

成污染之連帶責任，亦賦予有強制上網申報之法源依據，稽查及管制機制更為強

化，使得事業廢棄物處理設施不足之窘境益發突顯，亟需有效解決。  

為有效管理事業廢棄物，自民國 80 年起經濟部暨環保署工業減廢聯合輔導小

組的成立，並自民國 85 年起推動全球首創之工業減廢中衛輔導體系，隨即深入中

小企業展開工業減廢示範中衛體系 [6]及事業廢棄物代清除及處理業資料調查及建

檔，主要目的在於藉由大企業對協力廠的號召，帶領體系工廠共同落實工業減廢，

以調整個供應鏈的體質，建立更清潔與安全的產品與生產鏈創造整體的利益，並透

過建立事業廢棄物清理機構檔案資料及針對既有之回收處理管道進行調查，釐清國

內事業廢棄物清理之架構，將廢棄物的管理由以往的末端處置，推動提升至產源減

量回收利用為重點之工業減廢，每一個體系都有具體而顯著的成效，包括經濟效益

及環境績效，由於落實減廢工作可減少管末處理費用、提高物料與能資源使用效率

及降低廢棄物處理成本。  

我國廢棄物再利用之相關法制，係由經濟部依廢棄物清理法所訂定之事業廢棄

物 再 利 用 管理 辦 法 (91.01.09)， 將 事 業 廢 棄 物 再利 用 合 法 途徑 分 為 廠 內自 行 再 利

用、公告再利用及許可再利用三類，其中許可再利用又可細分為個案許可及通案許

可兩類，對於不同再利用途徑，該辦法中明定相關管理規範。  

行政院於 90 年 1 月 17 日所核定「全國事業廢棄物管制清理方案」[7]，即從政

策面、管理面及執行面來強化事業廢棄物管理機制；在事業廢棄物清理的分工權責

方面，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處理處置設施由環保署負責統籌規劃，有害事業廢棄物之

處理及最終處置設施之規劃設置，由經濟部(工業局)負責統籌規劃、分工協調與推

動，在強化事業廢棄物源頭管理及流向追蹤，確實掌握事業廢棄物的質與量等相關

基本政策下，策略包括(1)強化源頭管理，透過成立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統合源頭



44 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化之發展沿革  

管理、流向申報管制及污染稽查系統；(2)流向申報管制，建制完整之代清理業資料，

做為流向追蹤之依據；(3)稽查取締；(4)積極設置處理及處置設施，其他各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負責該管事業廢棄物調查、處理之相關工作；(5)調查事業廢棄物質量基

線資料，並預估未來十年之廢棄物種類及質量；(6)配合修正相關法規；(7)獎勵投

資；(8)加強污染場址清理，在既定的策略下，研擬各項具體措施來達到所訂定之目

標。  

台灣歷經數十年的社會經濟之轉變發展，廢棄物清理法在法規制度面不斷的修

正公布並依據廢清法所制訂之相關法規條例，主要目的在於追隨著國際間永續發展

之願景及環境保護之使命，藉由法令的規範及政策管理面之政策指引及其他相關法

案與計畫的推動，從 1997 年京都議定書通過後衝擊到能源配比與產業結構，以及

能源資源嚴重缺乏之情形，我國廢棄物清理發展已由以往清除處理的方向逐漸走向

資 源 化 管 理 的 趨 勢 ， 以 符 合 永 續 發 展 原 則 ， 廢 棄 物 清 理 由 過 去 的 「 管 末 處 理 」

(end-of-pipe treatment)轉換至「源頭減量、回收減廢及污染預防」之行動，達成產

出廢棄物量最小化與資源回收再利用量最大化之目標 [5]。其概念性架構如圖 3 所示。 

近年來為因應國際環保潮流與趨勢，工業減廢作法亦逐步提升為企業永續經營

為配合政府永續發展的策略。行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民國 91 年推動環保科技園區計

畫 [8]，啟動綠色產業發展，以「產業共生、資源共享、資訊互通、風險分攤」為規

劃藍圖，建立循環型社會與開創全球化環保市場；經濟部工業局於民國 90 年度起，

開始推行清潔生產中衛體系，輔導中心廠和其協力廠(衛星廠)商共同推動清潔生產

工作，從源頭設計至產品使用，協助企業從內部到顧客使用上減少環境問題，有效

建立產品設計及整合管理系統，提升整體環境績效，努力朝向零廢棄及循環境社會

體系與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在產業競爭、環保壓力日漸激烈的現在，以中衛體系

模式推動的工業減廢與清潔生產作法是更具企業永續經營的意義，以提供國人一個

乾淨、整潔、舒適之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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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廢棄物之物質流系統概念架構  

 

四、工業污染防治季刊廢棄物清理之歷年文章回顧 

自經濟部工業局從民國 71 年起所發行中，即包含眾多環境污染防治之領域，

透過國內專家學者針對廢棄物處理之議題發表不同方面之文章，配合我國廢棄物清

理之發展沿革及國際間廢棄物清理之發展趨勢，就行政管理與調查研究、掩埋、焚

化、防治技術、資源回收與能源化及工業減廢相關文章，茲分成 3 段時間回顧，如

表 1 所示。在民國 71 年至 80 間，在政府已逐漸重視廢棄物問題下，當時台灣地區

廢棄物清理在處置及污染控制階段，專家學者也提出廢棄物清理之文章於各議題

中，以較具前瞻性之焚化、資源化議題居多，總計共 94 篇。我國廢棄物在法規及

行政管理面不斷的改革下，在廢棄物清理技術逐漸成熟、更安定化、無害化及轉向

資源化之永續發展，在民國 80 年起，專家學者提出之文章著重在焚化技術、工業

減廢及資源化在行政管理、調查研究及技術上之發展，廢棄物處理之歷年文章如表

1 所示，文章之內容及方向亦顯示過內廢棄物清理已由過去廢棄處置及污染控制等

基礎化設施轉移至回收利用、減廢減容及污染預防最適化，未來更將朝向清潔生

產、循環產業及循環環境等永續發展目標邁進，其發展趨勢如圖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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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廢棄物清理與資源化之發展趨勢  

 

 

表 1  民國 71 年至 95 年工業污染防治期刊廢棄物清理有關文章一覽表  

年份 議題 工業污染防治期刊之發表文章 總篇數 

行政管理 
調查研究 

1.廢棄物丟棄堆清理之問題 
2.臺灣固體廢棄物處理的瞻望                       
3.當前臺灣之廢棄物問題與解決之道 
4.建立未來事業廢棄物回收及處理系統之瞻望 
5.從垃圾分類的重要、分類的困難、談垃圾分類回收、

焚化、掩埋策略 

28 篇 

堆肥 1.以都市工業廢棄物作為肥料原料                1 篇 

廢
棄
物
處
理
與
資
源
化 

民 
國 
71 
年 
至 
80 
年 

掩埋 
垃圾衛生掩埋法簡介 
垃圾衛生掩埋場址之勘選 
有害事業廢棄物掩埋場址之研選              

1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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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國 71 年至 95 年工業污染防治期刊廢棄物清理有關文章一覽表(續) 

年份 議題 工業污染防治期刊之發表文章 總篇數 

焚化 
垃圾焚化爐排放 Dioxin 之調查及控制 
有害及有毒性廢棄物之焚化技術 
都市垃圾焚化處理計畫之規劃程序              

29 篇 

防制技術 

環境污染防治新觀念－廢棄物減量 
垃圾掩埋場滲出水之處理技術 
有害廢棄物之固化及安定化 
含汞有害廢棄物(土壤及污泥)之各種熱處理技術       

24 篇 

資源回收 
能源化 

垃圾即能源、商品 
事業廢棄物回收、再利用－技術及可行性概論 
印刷電路板製造業廢棄物減量之概論 
環境淨化與廢棄物資源化之探討                  

25 篇 

民 
國 
71 
年 
至 
80 
年 

小計 94 篇 

行政管理 
調查研究 

我國推動資源回收再利用之現況與策略 
台灣事業廢棄物管理之方向 
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介紹                 

10 篇 

焚化 

都市垃圾焚化廠採用旋轉窯焚化爐之設計簡介 
事業廢棄物焚化系統處理可行性評估技術 
含戴奧辛廢棄物焚化處理技術之回顧與評析 
流體化床焚化爐技術之發展與處理一般垃圾及事業廢
棄物之潛力評估 

12 篇 

資源回收 
能源化 

高科技產業廢棄物資源化技術評析 
廢日光燈資源再生處理技術評析 
事業污泥再利用技術評估 
事業廢棄物碳化資源化處理技術發展與應用          

19 篇 

工業減廢 
電鍍工廠減廢回收技術及實例介紹 
工業減廢、環境管理與中衛體系－旺宏電子經驗 
國光能源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減廢技術及執行成果      

6 篇 

廢 
棄 
物 
處 
理 
與 
資 
源 
化 民 

國 
81 
年 
至 
90 
年 

小計 4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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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國 71 年至 95 年工業污染防治期刊廢棄物清理有關文章一覽表(續) 

年
份 議題 工業污染防治期刊之發表文章 總篇數 

行政管
理 

調查研
究 

我國事業廢棄物管理政策與措施 
事業廢棄物資源化之推動 
事業廢棄物管制中心清理管制現況與未來展望 
污染預防(p2)與生態工業區(ECO)之概論 
工業廢棄物之資源化技術趨勢 
廢日光燈處理技術實例介紹 
電弧爐煉鋼爐碴之資源化現況及未來展望               

21 篇 

焚化 垃圾焚化底渣熟化方式介紹 1 篇 

資源回
收 

能源化 

我國廢乾電池回收現況與資源再生市場供需評估 
電弧爐氧化碴再利用作為混凝土骨材之可行性研究 
電解鋁箔廢液處理現況及資源化技術介紹 
廢酸洗液鐵氧磁體資材化處理與實廠化可行性評估之研
究 
不可燃玻璃纖維強化塑膠廢棄物高溫電漿熔融資源化處
理 

8 篇 

民 
國 
91 
年 
以 
後 

小計 29 篇 

廢
棄
物
處
理
與
資
源
化 

總計 170 篇 

五、結    語 

為因應國際環境保護之潮流趨勢與產業需求，台灣地區歷經數十年來廢棄物清

理之改革，隨著廢棄物清理法與相關法規不斷的修訂更新，在政策指引下之相關計

畫與方案之推動，廢棄物清理已由過去的廢棄物處置與污染控制轉換至回收利用、

減廢減容及污染預防之行動，在傳統中間處理及最終處置設施亦朝向重視低危害、

高效率處理方式。行政院環境保護署與經濟部工業局並於近年來成立推動環保科技

園區計畫及清潔生產中衛體系，有效建立產品設計及整合管理系統，提升整體環境

績效。在經濟部工業局所發行之工業污染防治季刊中，專家學者亦隨著廢棄物清理

之發展趨勢，於廢棄物清理各階段中發表近 170 篇之文章，包括行政管理與調查研

究與清理技術方面，在全體產、官及學界共同的努力下，我國廢棄物清理將致力於

朝向零廢棄及循環境社會體系與永續發展之目標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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